
压实责任

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44月月 1919日日，，记者从我省林草局获悉记者从我省林草局获悉，，为确保粮为确保粮
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该局出台该局出台《《关于严格防止耕关于严格防止耕
地地““非农化非农化”“”“非粮化非粮化””科学实施林草生态建设工科学实施林草生态建设工
程的工作方案程的工作方案》，》，今后今后，，我省将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我省将严禁违规占用耕地
建设湿地公园建设湿地公园，，未履行审批手续的在建项目未履行审批手续的在建项目，，立立
即停止并纠正即停止并纠正。。

我省将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实现工
程布局由开放式向闭环式转变。利用坡地、荒
地、滩地和废弃矿山等未利用地开展绿化。违规
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造林的，不予核实造林
面积，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正在违规占用
耕地绿化造林的要立即停止并纠正。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栽植经济林和培育种苗，
实现布局方向由耕地向荒山转变。结合自然资
源禀赋和生态区位，合理规划经济林发展布局、
栽植规模和树种品种，核桃、红枣等传统经济林
要稳定面积，通过品种改良、水肥管理等方式，提
高果品质量和产出效益；依托现有荒山、荒丘、荒
滩等土地资源，积极发展特色经济林、种苗花卉、
药茶原料林等林草产业。

严禁超标准建设通道林带，实现林带建设由
宽林带向窄林网转变。在铁路、公路两侧建设用
地范围以外建设通道林带的要严格履行用地审
批手续，道路沿线是耕地的，两侧用地范围以外
绿化林带宽度不得超过 5 米，其中县乡道路不得
超过 3 米，违规超标准建设通道林带的要立即停
止。禁止以城乡绿化建设等名义违法违规占用
耕地。

严禁超范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现工
程建设由面积精准向面积、地块“双精准”转变。
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
范围，不得擅自变更退耕还林还草实施范围。

严禁违规占用永久性基本农田新建或扩大
自然保护地，实现规模保护向精准保护转变。新
建或调整范围的自然保护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目前已划入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
永久基本农田要纳入生态退耕、有序退出。允许
自然保护地内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耕地规模前
提下，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建设湿地公园，实现保护
范围由片状向块状转变。禁止以河流、湿地、湖
泊治理为名，擅自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挖田
造湖、挖湖造景；禁止在城市建设中违规占用耕
地建设人造湿地公园。未履行审批手续的在建
项目，要立即停止并纠正；占用基本农田的，要限
期恢复，确实无法恢复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
划。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据介绍，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山西以来，楼阳生书记、林武省长高
度重视，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省政府专题
会研究部署督察整改工作，多次作出重要
批示，责成相关部门和单位严肃整改，并亲
赴现场实地督导，要求对督察曝光和交办
问题坚决彻底整改到位，切实解决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省上下思想统一、
全力配合、坚决整改、严肃追责。

按照边督边改要求，截至 5 月 5 日，
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群众举报的生态环境
问题共 28批 2810件，达到整改时限的前
18 批 1702 件问题，已办结 1238 件，阶段
性办结 464件，责令 409家企业（单位）整
改，立案处罚 276起，立案侦查 5件，约谈
107 人，问责 77 人。在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边督边改有力推动下，一批群众
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
批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得到有力查
处，一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

正，带动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全省 6
个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进入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前 20位。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延
峰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
作部署，以督察整改为契机，以提高人民
群众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深全
省环境污染防治暨高铁高速沿线环境综
合整治、“利剑斩污”等专项行动，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两山七河一流
域”为主战场，组织实施好“保护黄河”

“美丽山西”“锦绣太原城”建设等生态修
复治理工程和行动。以实现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总抓手，一体推进绿色生产和绿色
生活，确保我省“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
好局、起好步，用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周年。 （李炼）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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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零容忍”
——《关于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决定》解读

5月6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
纪委监委、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对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行解读。

省委副秘书长王成禹表示，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决定》，就是要坚决听从
党中央号令，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零容忍”，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
项决策部署在山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建设山西美丽家园、保护黄
河千秋大计、筑牢京津冀生态屏
障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政治责
任。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自觉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
和要求，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深入实施“两
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坚持铁腕治污、精准治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环
保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阶段性目标，空气和水环境质
量多项指标创历史最好，全省森
林覆盖率达到 23.18%，首次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同时也应
清醒地看到，对标新发展阶段对
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的新目标新
要求，我省仍有较大的差距，必
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决
定》，就是要以更狠更硬措施，以
更严更高标准，进一步扛起责
任、压实担子、解决问题，牢牢守
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王成
禹表示，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
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抓住

“关键人”“关键少数”，坚决做到
令行禁止，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零容忍”。
“《决定》正文仅 237 个字，

但却是从严约束、高效管用的实
招硬招。”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卢
建明表示，《决定》突出了责任主
体、底线思维、党政同责、从严从
实等四个特点，进一步强化了县
级党委、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负总责的工作要求，
划出了必须牢牢守住的安全底
线，明确了县级党政主要领导要
切实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第一
责任人职责，体现
了省委、省政府从
严 抓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坚 定 态 度 和
决心。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推动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生态文明
建设决策部署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
动，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聚焦党中央及省委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加强政治监督，聚
焦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强化精准问责，
通过开展集中性政治监督专项检查、政治巡视
巡察、点穴式监督检查和常态化日常监督，坚
决查处了一批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不得力、
不到位的问题，严肃问责了一批在推动工作落
实中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员，推动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019年至今，全省在生态环保领域共实施
问责 1025起，问责领导干部 1659人，其中厅级
干部 5 人、县处级干部 126 人、乡科级干部 981
人、其他干部 547 人。围绕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坚持“查清
事实、精准问责”的原则，及时启动问责程序，
对 195名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通过严肃
问责，倒逼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真正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这次省委、省政府出台《决定》，再次表明

了省委、省政府对破坏生态环境‘零容忍’的一
贯立场和鲜明态度。”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
主任王帅红表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坚
守职责定位，紧盯发生破坏山体、违法占地、私
挖滥采、违建别墅、围湖（河）造地、违规排放、
毁坏森林（草原）等七种情形，紧盯“关键少数”
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紧盯破坏生态环境
背后的责任问题、腐败问题、作风问题，坚持问
题不查清的不放过、责任人处理不到位的不放
过、问题整改不迅速的不放过，做到坚决稳慎
精准规范追责问责，以有力有效问责促进有力
有效履责，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标准保护同向
发力、协同推进、一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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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发力同向发力

加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力度

全面发力全面发力

推进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走深走实推进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走深走实


